
【失业保险待遇申领】办事指南

1.事项名称：失业保险金、农民工一次性生活补助待遇申领

2.实施单位：青铜峡市就业创业和人才服务中心

3.办理部门：失业保险办公室

4.办理依据：《社会保险法》、《失业保险条例》、《宁夏回族自治

区失业保险申领发放办法》

5.服务对象：①具备下列条件的人，可领取失业保险金各项待遇：

（1）按照规定依法参加失业保险，所在单位和本人已按照规定

履行缴费义务满 1 年的；

(2)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的。

②具有农业户口，并且与招用单位签定了劳动合同者，参加了失

业保险的缴费单位招用的农民合同制工人连续工作满 1 年的，可

领取一次性生活补助。

6.领金期限：①失业保险金期限。

累计缴费年限 领取期限 说明

满 1 年 3 个月 重新就业后，再次

失业的，缴费时间

重新计算，领取失

业保险金的期限与

前次失业应领取而

尚为领取的失业保

满 2 年 6 个月

满 3 年 9 个月

满 4 年 12 个月

满 5 年 14 个月

满 6 年 15 个月



险金的期限合并计

算，最长不超过二

十四个月。

满 7 年 16 个月

满 8 年 17 个月

满 9 年 18 个月

满 10 年 19 个月

满 11 年 20 个月

满 12 年 21 个月

满 13 年 22 个月

满 14 年 23 个月

满 15 年及以上 24 个月

②农民工一次性生活补助期限。用人单位招用的农民合同制

职工，连续工作满 1 年，本单位已缴纳失业保险费，劳动合同期

满未续订或者提前解除劳动合同的，经办机构应当发给本人 1 个

月生活补助金；从第 2 年起，每递增 1年增加 1个月生活补助金，

但最长不得超过 12 个月。

7.待遇标准：为全区最低工资标准的 90%，目前我市的失业保险

金标准为每月 1656 元。领金期间，同时享受代缴职工基本医疗

保险费的待遇，失业人员应当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从失业保险

基金中支付，个人不缴纳。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死亡

的，参照当地对在职职工死亡的规定，向其遗属发放一次性丧葬

补助金和抚恤金。

8.办理流程：失业人员持本人身份证或社保卡到市就业创业和人



才服务中心失业保险办公室提出申请现场办理；线上办理渠道有

①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网上办事大厅（www.12333.gov.cn）②

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（si.12333.gov.cn）③移动客户端

“掌上 12333”APP、12333 小程序（微信、支付宝）④电子社保

卡 APP、小程序⑤国家政务服务平台网上办事大厅、APP、小程

序⑥“我的宁夏”APP 等进行网上申领，失业保险经办机构通

过内部经办信息系统比对查询审核申请人的社保参保状态、解除

合同备案、失业登记等信息。符合条件的提交局领导办公会议审

定，直接将待遇发放至职工本人的社会保障卡。

9.办理地址：青铜峡市就业创业和人才服务中心失业保险办公室

（青铜峡市小坝利民西街 25 号）。

10.办理时间：工作日正常办理

11.办理时限：即时办理

12.咨询电话：0953-3052128



失业保险待遇申领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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失业人员

提出申请

申请资料：

身份证或社保卡（社保卡须开通金融功能）

受理

审核

1、核实申请人申请资格。

2、由经办人通过宁夏人社一体化经办系统

查询比对审核申请人的社保参保状态、解除合

同备案、失业登记等信息。

核定

待遇

1、符合条件的，根据文件要求核定领取待遇

期限；不符合条件的，受理后当即告知申领人

不符合领取的原因。

2、登记造册，提交领导办公会议审定。

资金

发放

中心财务通过支付系统直接将失业保险待遇

发放至失业人员本人的社会保障卡。


